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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 DB32/T 4973《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处置技术规范》的第 4 部分。DB 32/T 4973
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 1 部分：应急队伍建设；

——第 2 部分：应急人员防护与个人剂量监测；

——第 3 部分：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第 4 部分：人体体表放射性核素污染监测与去污；

——第 5 部分：食品和饮用水监测；

——第 6 部分：辐射防护站设置；

——第 7 部分：稳定性碘的使用指导；

——第 8 部分：外周血采集和生物剂量估算。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江苏省卫生健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苏州苏大卫生与环境技术研

究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许哲、周媛媛、宋彬、刘芳、王进、杨小勇、陈维、蒋正、缪雨季、马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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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核与辐射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应用日益广泛。然而，核与辐射突

发事件时有发生，对人类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危害，对社会稳定和发展构成了威胁。

为确保核能与核技术应用的安全发展，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和法规，出台了大量的安全防护和

应急标准等，做到安全防护和应急有法可依、规则先行，为我国核与辐射技术应急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是该类事件应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提供重

要保障。

DB32/T 4973《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处置技术规范》为完善江苏省核与辐射卫生应急队伍建

设，规范应急处置工作流程，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而制定，由八个部分构成。

——第 1 部分：应急队伍建设；

——第 2 部分：应急人员防护与个人剂量监测；

——第 3 部分：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第 4 部分：人体体表放射性核素污染监测与去污；

——第 5 部分：食品和饮用水监测；

——第 6 部分：辐射防护站设置；

——第 7 部分：稳定性碘的使用指导；

——第 8 部分：外周血采集和生物剂量估算。

核与辐射突发事件中，人员面临体表污染风险，即放射性核素沾附于人体表面（皮肤或黏膜），所沾附

的放射性核素对局部构成外照射源，同时可经过体表吸收进入人体，构成内污染和内照射。体表污染监

测能够及时发现受到体表污染的人员，辅助应急人员开展去污洗消，保护其健康。人员的去污洗消不仅

能迅速、有效地去除放射的体表及伤口污染，避免或减少污染吸收形成内污染，造成辐射的持续伤害，而

且能有效减少核辐射伤员流动引起放射性物质扩散对其接触人员及环境的污染。该标准的制定有助于

完善核与辐射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规范人员体表污染监测和去污洗消的流程和方法，提高应急响

应的效率和准确性，为应急队员和污染人员提供更加可靠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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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处置

技术规范  第 4部分：人体体表

放射性核素污染监测与去污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处置中的人体体表放射性核素污染的个人监测、去污和

记录。

本文件适用于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处置情况下使用便携式表面污染仪对人体体表放射性核

素污染的监测，以及对遭受放射性核素体表污染人员的去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5202　辐射防护仪器　α、β 和 α/β（β 能量大于 60 keV）污染测量仪与监测仪

GBZ/T 216　人体体表放射性核素污染处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Z/T 216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人体体表放射性核素污染  radionuclides contamination of human body surface
放射性核素沾附于人体表面（皮肤或黏膜），或为健康的体表，或为创伤的表面。所沾附的放射性核

素对沾附局部构成外照射源，同时可经过体表吸收进入人体，构成内污染和内照射。

[来源：GBZ/T 216—2009，2.2]
3.2 

去污  decontamination
通过物理、化学过程去除人体体表放射性核素污染。

[来源：GBZ/T 216—2009，2.3，有修改]

4 监测

4.1 仪器设备

4.1.1 监测仪器应符合 GB/T 5202 的要求。

4.1.2 表面污染仪应至少每年进行一次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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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监测内容

手、足、面、颈、躯干及头发等暴露部位的放射性表面污染监测。

4.3 监测方法

4.3.1 体表放射性表面污染水平监测的面积取 100 cm2，手部按 30 cm2 面积监测。

4.3.2 人体表面放射性污染测量的顺序一般应是先上后下，先前后背，详细测量步骤见附录 A。在全面

巡测的基础上，再重点测量暴露部位（如手、脸、颈和头发等部位），特别要注意发生严重污染的部位。必

要时，测量结果宜用图示方式表示污染分布及污染水平。

4.3.3 控制好表面污染仪探头离被测表面的距离和移动速度，测量 α 核素污染的距离为 0.5 cm，测量 β
核素污染时以 1 cm 为宜，以约 5 cm/s 速度移动，并注意与所用表面污染仪的读数响应时间相匹配。如

果发现污染热点，为了准确确定该点的污染水平，宜在该点停留增加监测时间。

4.3.4 测量时避免表面污染仪探头的污染，必要时可采用定位架。

4.3.5 对 α 核素和 β 核素混合污染的场合，可通过带和不带薄吸收体的检测手段进行鉴别。测量时注意

它们之间的互相干扰，尤其是对低能 β 污染的测量，要注意 α 辐射的干扰。

4.3.6 实施污染测量的具体地点尽量避开 γ 辐射场的干扰。如带有 γ 辐射的核素污染，在测量时可采用

遮挡法等甄别 γ 辐射的干扰。

4.3.7 每次测量前后应对表面污染仪做本底测量。

4.4 监测结果计算

4.4.1 体表污染水平 L，可根据表面污染仪读数用式（1）计算：

L= n c - nb

R a
…………………………（ 1 ）

式中：

L ——体表污染水平，单位为贝可每平方厘米（Bq/cm2）；

nc ——表面污染仪测得污染的计数率，单位为计数每秒（计数 ∙s-1）；

nb ——表面污染仪测得本底的计数率，单位为计数每秒（计数 ∙s-1）；

Ra ——表面污染仪的表面活度响应，单位为平方厘米每秒贝可[cm2/（s∙Bq）]。
4.4.2 如仪器检定或校准给出的是表面发射率响应，可按式（2）计算表面污染仪表面活度响应 Ra：

R a = R q × s× ε …………………………（ 2 ）
式中：

Ra ——表面污染仪的表面活度响应，单位为平方厘米每秒贝可[cm2/（s∙Bq）]；
Rq ——表面污染仪的表面发射率响应，无量纲；

s ——表面污染仪探测面积，单位为平方厘米（cm2）；

ε ——测量表面发射率响应所用标准平面源的效率，单位为计数每秒贝可[计数/（s ∙Bq）]。对于 α
平面源，ε（α）=0.51；对于 β 平面源，ε（β）=0.62。

5 去污

5.1 基本要求

5.1.1 现场应急人员应穿戴呼吸装备、连体式防护服、防护面罩、手套、靴，佩戴个人剂量计和个人剂量报

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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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生命体征不稳定的人员应尽快送往医院，控制污染的措施可在救护车上进行。

5.1.3 生命体征稳定且现场条件允许，脱去遭受污染人员外衣，用棉被单或毯子裹住，具体操作步骤参照

WS/T 467。去污前，先检测放射性污染水平，初步去污，至医疗单位后再进行全面去污。去污后再进行

放射性污染检测并记录结果，保存所有的衣物、被褥和金属物件。

5.2 现场去污场所

5.2.1 去污场所应具备一定的抗恶劣天气性能，在夜间等特殊情境下可保持持续供电能力。

5.2.2 条件允许，应首选邻近的可利用建筑物作为固定去污场所。固定去污场所设置见附录 B。

5.2.3 若无条件，应设置满足环境安全的临时去污场所。临时搭建去污场所设置见附录 C；也可使用具

有洗消功能的应急车辆或应急帐篷等设施搭建临时去污场所。

5.2.4 去污场所应具备规范的洗消操作程序。

5.3 设备和用品

去污主要检测设备、去污剂、药品和去污用品见附录 D。

5.4 污染人员分类

5.4.1 单纯体表污染人员

5.4.1.1 局部体表污染人员

未受伤且局部遭受放射性核素污染的人员。

5.4.1.2 大面积或全身体表污染

未受伤且体表大部分（头颈、躯干、四肢）或全身遭受放射性核素污染的人员。

5.4.2 体表污染合并损伤人员

有常规损伤（如创伤、外伤、烧伤等）且遭受放射性核素污染的人员。

5.5 去污方法

5.5.1 单纯体表污染人员

5.5.1.1 头面部的去污应防止放射性核素进入眼、耳、鼻、口，并防止沾染身体其他部位。眼部污染宜用

洗眼壶冲洗，防止损伤眼部组织。鼻腔污染宜剪去鼻毛，湿棉签擦洗，去污时应注意防止鼻腔组织的损

伤。头部、眼、耳、口、鼻和颈面部具体污染处理程序和方法见附录 E。

5.5.1.2 大面积或全身体表污染的去污宜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a） 用毛巾或擦拭纸从头部到足底顺序擦拭皮肤；

b） 根据头发污染程度及洗消效果，采用头部后仰位温水冲洗头发、部分剪除头发或剃除头发方式

进行去污，用温水冲洗全身一次；

c） 用去污剂或肥皂按顺序均匀快速涂抹头皮、面部、耳后、颈部、上肢、腋窝、上身躯干（借助柔软搓

澡巾或长条纱布涂抹后背）、会阴、臀部、下肢，再用温水直立位快速冲洗。

5.5.1.3 每次去污后应监测去污效果，并记录。

5.5.2 体表污染合并损伤人员

5.5.2.1 生命体征不稳定的污染人员，应先抢救生命，待生命体征稳定后按单纯体表污染人员的去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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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处置，去污时持续观察生命体征。

5.5.2.2 生命体征稳定的污染人员，按伤口、眼耳鼻口、高水平皮肤污染区和低水平皮肤污染区顺序清除

放射性污染，具体去污处理见附录 E。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优先使用局部伤口洗消器，洗消器工作水

温应低于 40 ℃。

6 记录

6.1 记录检测部位、监测结果、去污方法、去污效果等内容，并妥善保管。

6.2 人体体表放射性核素污染分布及去污记录表要素参见附录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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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人体体表放射性核素污染测量程序

A.1 根据污染放射性核素种类选择恰当的表面污染测量仪器。注意低能 β 核素污染的可能性，选用低

能 β 核素专用探测器。核素种类不明时，先选用 β⁃γ 表面污染仪测量。必要时作核素识别。

A.2 对无伤和轻伤员，让受污染人员站在一张干净的垫子上，采用直立、四肢和手指分开的姿势。首先

测量手和手臂，重复一次；再从身体前面头顶开始至全身，仔细测量前额、鼻、口、颈、躯干、膝和踝部等；转

身按同样顺序测量身体的背面；最后测量脚底。详见图 A.1。
A.3 对重伤员监测首先应获医生同意。重伤员仰卧在担架或床上，监测步骤同 A.2；如身体状况允许，

再测量背面，详见图 A.2。应注意个人监测不可影响对生命垂危伤员的救治和转送。

图 A.1　无伤和轻伤员人体体表面放射性污染测量

图 A.2　重伤员人体体表面放射性污染测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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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固定去污场所设置

B.1 有独立的污染区、缓冲区、清洁区（3 个区域地面分别用红、黄、绿色进行标识），流程采用从污染区、

再到缓冲区、最后从清洁区撤离的独立空间一体化设计。有独立的空调新风设计，保证独立空间气流从

低污染区向高污染区流动。医务人员和伤员通道设计遵循独立不重叠的原则。

B.2 污染区的功能设置应包括登记及检伤分类、样品采集、换衣间、污染检测、重伤员去污、局部去污、全

身去污、手术（急救）室等区域。

B.3 缓冲区的功能设置应包括浴巾摆放橱柜、设备储存间、样品采集处、全身或局部内污染检测处、换衣

间、卫生间等。

B.4 清洁区的功能设置一般包括治疗室、卫生间、设备储存间、观察室等。

B.5 去污场所排污系统应独立设计。衰变池结构设计可参照核医学衰变池设计要求。

B.6 去污区内部应采用表面光滑、不易沾污、易于去污、耐磨抗腐蚀的建筑材料装修，四周及地面表面应

光滑无缝隙；去污场所内部四周、顶棚、地面表面应耐腐蚀、边角圆弧状、内嵌式电源插座和喷淋去污装

置。去污场所内部不应有与去污无关的设施，去污用水龙头、去污剂存储与取用设施尽量减少暴露部分。

B.7 温度通过恒温控制系统控制保持在 25 ℃左右。

B.8 空调新风系统的新风出口应有过滤装置，通风换气次数不小于每小时 4 次。

B.9 独立的医务人员通道与污染人员通道。固定去污场所设施示意图见图 B.1。

图 B.1　固定去污场所设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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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临时去污场所设置

C.1 去污洗消流程一体化布局，设置污染区、去污区、检测区、清洁区。

C.2 场所内部宜有空调新风、温度和照明设计，并满足可调节的要求。

C.3 去污区与检测区之间应设有场所外照射剂量率报警器，安装于检测区一侧。

C.4 去污区宜有头部、眼部、局部去污、全身去污位的设计，可满足 5 人同时去污处理空间大小需求。

C.5 污染区与检测区之间应有对讲通讯设施；污染区应有污物存放设施；去污后的检测区应有浴中或换

洗衣物储存橱，同时配备表面污染测量仪、伤口监测仪等。

C.6 去污区内四周与地面表面应光滑无缝隙；不同区域之间的推拉门或隔断等装置应保证密封，防止

不同区域相互溢水或溅水；去污位顶棚、边角应为圆弧形状，保证去污过程中顶棚水雾顺四周流淌汇入

排水孔。

C.7 去污区应有污水收集及排放系统，污水存放设施应满足至少 100 人份全身或局部去污用水的收集

需求。

C.8 出、入口应独立设置。临时去污场所设施示意图见图 C.1。

图 C.1　临时去污场所设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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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人体体表放射性核素污染的主要检测设备、去污剂、药品和去污用品

D.1 检测设备

表面污染测量仪、巡测仪（探测下限：≤10 nSv/h；量程：≥1 Sv/h）、伤口监测仪（探测窗面积小于

2 cm2）、γ 报警仪、场所外照射剂量率报警器。

D.2 去污剂、药品

5%（质量分数）柠檬酸钠或  5%（质量分数）碳酸氢钠、3%（质量分数）枸橼酸溶液、1.4%（质量分数）

碳酸氢钠溶液、3%（质量分数）过氧化氢溶液、含乙二胺四乙酸（ethylenediaminetetraacetic acid，EDTA）

或含二乙烯三胺五乙酸（Diethylene Triamine Pentacetic Acid，DTPA）的专用肥皂、含二乙烯三胺五乙酸

三钠（Trisodium Diethylene Triamine Pentacetic Acid，DTPA ⁃3Na）的溶液、2%（质量分数）碳酸氢钠溶

液、鲁戈氏（Lugol′s）液、醋酸溶液（pH 4~5）或食用醋、高锰酸钾、玫琮酸钾、1%~2%（质量分数）利多卡

因、无菌生理盐水或蒸馏水、抗生素眼药水、1%（质量分数）麻黄素、维生素 C 溶液、消炎药膏、肥皂。

D.3 去污用品

软毛刷；毛巾，浴巾，擦拭纸，搓澡巾，长条纱布；洗眼壶；鼻毛剪，鼻拭子；手术器械；理发工具，指甲

剪，剃须刀，剪刀；牙刷，牙膏；清创包；棉签，棉球，去污海绵，吸水纸；创可贴；口罩，护目镜；手套，橡胶手

套；手术衣，手术帽；隔离布，隔离衣，连体式防护服，隔离帽；纱布，不透性敷料，一次性敷料；污物存放设

施，污物袋；生物样品采集器具；体表放射性核素污染人员更换衣物；样本采集工具；放射性废物桶；去污

记录表格和记录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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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人体体表伤口和局部污染处理程序和方法

E.1 体表伤口污染

E.1.1 遵守无菌操作原则。在保护创面清洁的前提下，脱掉或剪除衣物，暴露创面。

E.1.2 尽早使用蘸有无菌去污剂的棉球擦洗，再用无菌生理盐水冲洗，也可用无菌生理盐水（或蒸馏水、

清水）直接冲洗创面。

E.1.3 创面剧痛时，可用 1%~2%（质量分数）利多卡因进行局部麻醉。

E.1.4 去污同时直接测量体表创面污染，必要时釆样测量。α 核素污染需用伤口监测仪测量定位。

E.1.5 必要时手术去污。体表创面污染的清创手术除遵循一般外科手术规程外，也应遵循放射性核素

污染手术的处理规则：在污染部位每进一刀，或更换刀片，或边测量污染水平边进行手术，以避免因手术

器械导致放射性核素污染的扩散；对深部刺破伤，且怀疑有残留物或严重残留污染，在伤口监测仪准确定

位下实施手术。

E.1.6 留存切除的创面组织，做放射性核素测量和分析。

E.2 局部污染

E.2.1 头部污染

头部污染处理如下：

a） 取仰卧位，闭眼，用棉球塞住鼻孔与双耳道；

b） 用温水冲洗头皮 2 次，涂抹去污剂，揉洗头皮 2 次，冲洗时紧闭嘴巴；

c） 无法去除的污染，应剃除头发，重复 E.2.1 b）的程序；

d） 用温水冲洗去除去污剂；

e） 擦干头皮。

E.2.2 眼部污染

眼部污染处理如下：

a） 用棉球塞住双耳道；

b） 取下颌上抬、头后仰位或俯面位缓慢冲洗眼部；

c） 用洗眼壶加无菌生理盐水冲洗眼结膜与巩膜，注意冲洗穹隆部位；

d） 必要时可用 1%（质量分数）的利多卡因作眼球表面麻醉和局部使用抗生素眼药水；

e） 用干棉签擦拭眼部水滴。

E.2.3 鼻腔污染

鼻腔污染处理如下：

a） 使用鼻拭子轻轻擦拭鼻腔后，测量放射性核素污染水平；

b） 用口深吸气，先后按住左、右单侧鼻孔，用力呼气，清除鼻道内分泌物，反复多次；

c） 取下颌上抬、头后仰位；

d） 取无菌生理盐水浸湿的棉签，分别擦拭两侧鼻孔，剪去鼻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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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用蘸有去污剂的棉签分别擦拭两侧鼻孔；

f） 用蘸有无菌生理盐水的棉签分别擦拭两侧鼻孔；

g） 必要时，可用 1%（质量分数）麻黄素滴鼻或使用其他血管收缩剂。

E.2.4 口腔污染

口腔污染处理如下：

a） 先用饮用水漱口多次；

b） 用牙膏刷牙 2 次，不应吞咽，避免牙龈出血；

c） 必要时，用 3%（质量分数）枸橼酸溶液或 2%（质量分数）碳酸氢钠溶液冲漱口腔；

d） 必要时，用 3%（质量分数）过氧化氢溶液口腔含漱，冲洗咽部污染。

E.2.5 耳部污染

耳部污染处理如下：

a） 取半侧卧位；

b） 用软毛刷对外耳廓由内向外刷 2 次；

c） 用蘸有无菌生理盐水的棉签顺时针擦拭外耳道和耳廓 2 次；

d） 用蘸有去污剂的棉签分别擦拭外耳道和耳廓 1 次；

e） 用蘸有无菌生理盐水的棉签分别擦拭外耳道和耳廓 2 次。

E.2.6 颈面部污染

颈面部污染处理如下：

a） 取仰卧位，闭眼，用棉球塞住鼻孔与双耳道；

b） 用去污海绵或蘸有去污剂的棉球在污染部位小心擦洗起泡沫，必要时用剃须刀剃掉胡须；

c） 用吸水纸或干棉球将去污剂擦拭干净；

d） 重复 E.2.6 b）和 c）步骤 2 次；

e） 去掉耳、鼻处棉球，用温水洗脸，擦干。

E.2.7 其他部位污染

其他部位污染处理如下：

a） 用温水冲洗，或用湿纱布轻轻擦拭；

b） 用软毛刷将去污剂均匀地涂抹于污染处，轻轻刷洗；刷洗时沿皮纹方向；手部注意指缝、甲沟与

皮肤皱褶处的刷洗，必要时剪去指甲；

c） 用温水冲洗，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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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人体体表放射性核素污染分布及去污记录表

人体体表放射性核素污染分布及去污记录表见表 F.1。

表 F.1 人体体表放射性核素污染分布及去污记录表

监测人：        　测量日期：        　　测量时间：        

被监测人姓名：             　　性别：□男□女

联系方式：              　  　  工作单位：              

工作地址：                            

测量地点：        表面污染仪名称：        污染仪类型：      

型号：      序列号：        

测量前本底值：              　　测量后本底值：          

在图 F.1 中所提供的直线上注明读数，用箭头指示读数的位置，仅仅记录大于本底的读数。

图  F.1　人体体表放射性核素污染分布记录图

是否受伤：□是　　□否　详细描述：                        

已使用的医学救助：□是　　□否　详细描述：                    

去污开始的日期/时间：                              

本底读数：　　　　　　　　　　　　　　　　　　/s-1

身体污染的部位 初始污染水平/s-1 去污方法和使用的材料 最终读数/s-1

完成去污的日期/时间：              

去污人：　               　被去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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